报装登记表
 BJRQ/SCFZMS/ZD-01-DZ-01-JL-11
	工程编号
	
	登记时间
	

	工程名称
	
	工程地址
	

	建设单位名称
	
	产权单位名称
	

	建设单位联系人
	
	建设单位联系人电话
	

	项目简况

	占地面积
	平方米
	建筑面积
	平方米

	总采暖面积
	平方米
	总制冷面积
	平方米

	行业类别
	
	工程类别
	

	项目用气性质
	□生产用户 □家庭用户  □商服用户
□采暖制冷用户□发电用户□其他用户
	项目属性
	□新建      □改建    □扩建

	项目用气需求参数

	生产用户
	设备类型：            ；数量：    台；           耗能指标：            立方米/小时

	家庭用户
	栋数：    栋；   户数：    户；   热水器：    台；   壁挂炉：    台；   双眼灶：    台；

	公共服务用户
	商服数量： 个；营业面积：  平方米；餐座数：  个；热水锅炉总台数：  台；总吨位：  蒸吨。

	采暖制冷用户
	采暖设备：
	锅炉总台数：      台，  总吨位：   蒸吨

	
	
	模块锅炉总台数：  台，  总吨位：   蒸吨

	
	
	非家庭壁挂炉总台数：      台；

	
	
	其他设备总台数：  台，  总吨位：   蒸吨

	
	制冷设备：
	直燃机总台数：    台，  总吨位：   蒸吨

	
	
	空调总台数：      台，   总吨位：   蒸吨

	
	
	热泵总台数：      台，   总吨位：   蒸吨

	发电用户
	发电功率：           (千瓦)

	其他用户
	

	其他用气需求
	

	计划用气时间
	
	所属公司联系电话
	

	其他说明事项
	1.建设单位将加盖公章的报装登记表交至客户专员；

	
	窗体2.该报装项目在各流程阶段停滞两年未进行后续工作的，需重新办理报装。

	
	3.涉及次高压及以上压力级制的项目，建设单位需委托具备相应施工资质的施工单位；涉及调压箱的还需办理压力容器备案。

	
	4.建设单位需告知燃气施工单位遵守以下规定：（1）遵守国家及行业的相关法律、法规；执行北京市燃气集团用户发展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技术规程；对违反相关规定造成的停工或工期延长所带来的损失负全部责任。（2）服从建设单位安全管理规定；安排专人对施工安全进行巡视，及时纠正违章，杜绝安全隐患；对施工中出现的安全事故、施工质量事故负全部责任。（3）接受监理单位的专业管理，根据施工进度及时通知监理人员和客户服务专员到现场检查，出现问题立即通报建设单位、监理单位，同时按照相关要求纠正并记录备案。

	
	5.家庭用户工程执行“逐户通气”业务流程。

	
	6.建设单位如果存在盗用燃气的行为，则建设单位应按因其盗气行为给北京燃气集团造成的燃气费和其他全部损失的2倍进行赔偿。同时北京燃气集团保留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建设单位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利。

	
	7. “小微工程”室内、外燃气系统由北京燃气集团出资建设。

	
	8.燃气工程必须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一条要求，生产经营单位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的安全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安全设施投资应当纳入建设项目概算。否则，北京燃气集团不予通气。

	建设单位（盖章）                                                               报装人：（签字）

报装服务台接待人：                                                                             
北京市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窗体底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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